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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

111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行政會議記錄 
時間：112 年 4月 26日(星期三)上午 10時 10分 

地點：本校大林校區榮華樓二樓會議室、嘉義校區正心誠意樓一樓會議室(兩校區視訊) 

主席：周立勳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凃雅雯

出席人員:如簽到

列席人員： 

壹、會前祈禱(略) 

貳、主席致詞 

參、上次提案執行情形 

提 案 一： 

案    由：增訂本校「教師承接校外單位委辦活動管理要點」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

技術合作處)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已簽請校長核定，公告實施。 

提 案 二：

案    由：修訂本校仁愛基金委員會組織規程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生命教育中心)

    決    議：1.第二條修正條文 

 (1).副主任委員：由”主任秘書”擔任，協助綜理會務。修訂為”秘書室主 

     任”。

 (2).執行秘書：由生命教育中心主任擔任，執行仁愛基金相關會務，負責申 

     請、慰問以及濟助行動等事宜，”下設助理一名”；每學年末公告財務 

     狀況。將”下設助理一名”刪除。

      2.第六條修正條文：”財務”委員，修正為”監察”委員。 

      3.第八條維持現行條文，不予修正。 

4. 配合第八條不修正，將第八條修正條文變更條號為第九條：

本規程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將”陳”校

長，修正為”陳請”校長。

      5.其他修正條文，照案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已修訂完成，並上網公告。

提 案 三： 

案    由：修訂本校教職員工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

位：人事室)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經校長核准公佈實施，且回覆教育部。

提 案 四： 

案    由：修訂『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』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

位：會計室)

決    議：第一條修正條文修正為”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(以下簡稱本校)” 為健全本 



   

          校會計制度及落實預算執行，合理分配年度預算，以促進學校財務資源之有效 

          運用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設置「預算 委員會」（以下簡  

          稱本委員會） 
執行情形：依內控流程規定簽請校長核准，持續落實依法執行。 

提 案 五： 

案    由：修訂『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預算編列要點』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會  

          計室)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依內控流程規定簽請校長核准，持續落實依法執行。 

肆、提案討論 

提 案 一： 

案    由：112學年度報教育部行事曆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) 

決    議： 1.112年 9月 23日補 112年 10月 9日班。 

           2.113年 6月 8日校園反毒會議（併導師會會報），將（併導師會會報）     

            刪除。 

           3.其餘照案通過。 

伍、各處室報告(如附件)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主席結論(略) 

捌、散會 


	受文者： 周立勳校長等



